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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

审核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财预〔2018〕167 号）、《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发

[2019]12 号）、《昆明市市本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安政发

﹝2018﹞10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安宁市财政

局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对安宁

市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进行审核。安宁市财政局下达了

对所有预算执行单位预算项目进行全覆盖申报审核的通知。

现将安宁实验石江学校预算项目审核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行单位预算项目情况

安宁实验石江学校 2021 年度申报预算项目 8 项，预算

金额合计 49,961,038.00 元，全部属于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

目。现将安宁实验石江学校预算项目情况列示如下：

安宁实验石江学校 2021 年度申报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

目 8 项，预算金额共计 49,961,038.00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备注

1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31,494,307.00

2 事业乡镇岗位补贴 1,290,000.00

3 特岗、自主教师工资支出 1,261,868.00

4 社会保障缴费 8,382,760.00

5 住房公积金 3,39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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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备注

6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549,968.00

7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84,000.00

8 一般公用经费 2,504,835.00

合计 49,961,038.00

二、绩效目标设定情况及分析

安宁实验石江学校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总体上满足

《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有关绩效目标设定内容的

有关规定，绩效目标的指标设定能够细化到产出、效益、满

意度指标等方面并基本能够做到细化、量化等。我们在审核

过程中从绩效目标设定的完整性、相关性、可行性、适当性

等方面对安宁实验石江学校 2021 年度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

进行了审核。现将审核情况说明如下：

安宁实验石江学校 2021 年度预算仅有人员和公用经费

类项目，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

（1）产出指标。安宁实验石江学校 2021 年度绩效目标

设定时将产出指标进一步细分为数量指标。数量指标设置为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等。该项指标设置不完整，未能反映成本

因素的影响。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社会效益，指标值为

部门正常运转，指标设置不完整未考虑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可持续发展效益等。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指标值为单位人员和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超过 90%。该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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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比较合理。

三、存在问题

我们在审核过程中发现，安宁实验石江学校 2021 年度

绩效目标设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预算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指标值设置不合理。

2、项目申报未上传支撑依据，无法核实具体发放标准

的合理性。

四、意见和建议

1、加强绩效管理理论学习，提升各项目绩效目标编制

的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2、年度预算编制时应充分考虑上年度预算执行的情况，

以上年预算执行情况作为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

3、对申报依据不充分的项目建议预算单位补充提供证

明材料，对不能提供的建议减少调整预算额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本次预算申报审核所依据的材料均为预算项目申报

单位提供，若因预算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致使本报告中

存在误导或错误性陈述，与本单位及工作人员无关；

2.本报告仅供委托方、被审核单位使用。本报告所述的

内容及有关事项，非经本所同意，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因

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后果，与执行本次申报审核业务的人员

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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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审核情况汇总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云南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邢志丽

中国·昆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 宋文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